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三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記
錄 

 

時
間
：
民
國
九
十
二
年
六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上
午
九
時
整 

地
點
：
六
樓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陳
志
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記
錄
：
徐
貴
鳳 

出
席
名
單
：
陳
志
勇
、
陳
東
煌
、
高
振
豐
、
陳
進
成
、
王
紀
、
張
鑑
祥
、
黃
世
宏
、

蔡
少
偉
、
翁
鴻
山
、
張
玨
庭
、
江
建
利
、
凌
漢
辰
、
陳
炳
宏
、
鄧
熙
聖
、

張
鑑
祥
、
楊
毓
民
、
溫
添
進
、
蔡
三
元
、
黃
耀
輝
、
李
玉
郎
、
陳
慧
英
、

張
嘉
修
、
洪
昭
南
、
吳
季
珍 

列
席
人
員
：
陳
佑
昇 

壹
：
報
告
事
項 

略 貳
：
工
廠
主
任
：
鄧
熙
聖
。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陳
慧
英
。
課
程
委
員
會
召

集
人
：
張
嘉
修
。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蔡
少
偉
。
儀
器
委
員
會
召
集

人
：
黃
耀
輝
。
經
費
運
用
委
員
會
：
李
玉
郎
。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：
張
鑑
祥
。
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：
翁
鴻
山
。
學
術
榮
譽
推
薦
委
員
會
：
楊
毓
民
。
系
友
事
務
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蔡
三
元
等
召
集
人
報
告
。 

工
廠
主
任
：
暑
假
期
間
麻
煩
各
實
驗
室
維
持
系
館
整
潔
，
暑
假
期
間
每
個
實
驗
室
打

掃2

小
時
。 

系
友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本
人
將
於7

月
底
退
休
，
請
系
主
任
推
薦
適
當
人
選
，
接
替
系

友
事
務
委
員
會
。 

參
：
討
論
事
項 

第
一
案 

 

案
由
：
訂
定93

學
年
度
大
學
推
薦
甄
選
入
選
招
生
名
額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﹁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甄
選
入
學
招
生
辦
法
︵
草
案
︶﹂
第
十
條
︵
附
件
一
︶

訂
定
，
本
系
需
提
供
大
學
推
薦
甄
選
入
選
招
生
名
額
六~

七
位
。 

二
、
計
算
方
式
：
總
招
生
名
額135

人
，
推
薦
不
得
低
於5

％
︵6~7

人
︶。 

三
、
申
請
入
學
招
生
名
額
和
推
甄
招
生
名
額
不
超
過30

％
︵40

人
︶ 

決
議
：
一
、
通
過
保
留
大
學
申
請
入
學
制
度
。 

二
、
推
薦
甄
選
名
額6

名
；
申
請
入
學
名
額10

名
。︵
可
不
足
額
錄
取
︶ 

第
二
案 

案
由
：
調
整
本
系
各
招
生
委
員
會
人
數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近
年
來
各
入
學
管
道
之
招
生
名
額
皆
有
所
更
動
，
為
分
擔
各
委
員
會
之

負
荷
量
，
故
擬
調
整
組
成
人
數
。 

二
、
目
前
系
上
招
生
委
員
會
組
成
人
數
如
下
： 

1.

博
士
班
入
學
暨
碩
士
逕
修
讀
博
士
學
位
招
生
委
員
會
共8

人︵
含
主
任
︶

︵
建
議9

人
︶︵
按
面
試
作
業
要
點
至
少
需
助
理
教
授
以
上5

人
︶。 

2.

碩
士
班
甄
試
招
生
委
員
會
共12

人
︵
含
主
任
︶︵
維
持12

人
︶︵
按
面



試
作
業
要
點
至
少
需
助
理
教
授
以
上3

人
︶。 

3.

學
士
班
推
薦
甄
選
暨
申
請
入
學
招
生
委
員
會
共12

人
︵
含
主
任
︶︵
建

議6

人
︶︵
按
面
試
作
業
要
點
至
少
需
講
師
以
上3

人
︶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 

1.
博
士
班
入
學
暨
碩
士
逕
修
讀
博
士
學
位
招
生
委
員
會
共9

人
︵
含
主
任
︶。 

2.
碩
士
班
甄
試
招
生
委
員
會
共12

人
︵
含
主
任
︶。 

3.

學
士
班
推
薦
甄
選
暨
申
請
入
學
招
生
委
員
會
共6

人
︵
含
主
任
。
︶ 

第
三
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儀
器
管
理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增
訂
﹁
退
休
教
授
儀
器
管
理
﹂
辦
法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本
系
退
休
教
授
儀
器
可
由
本
系
其
他
教
授
認
養
，
認
養
方
法
如
下
： 

1.

大
學
部
實
驗
室
若
有
需
求
時
由
其
優
先
認
養
。 

2.

僅
一
人
認
養
時
，
則
該
儀
器
使
用
權
歸
屬
於
認
養
人
。 

3.

二
人
︵
含
︶
以
上
認
養
時
可
自
行
協
調
儀
器
的
歸
屬
，
協
調
不
成
則
該
儀

器
歸
屬
於
公
用
儀
器
室
，
依
公
用
儀
器
管
理
辦
法
管
理
。 

二
、
儀
器
無
人
認
養
時
由
儀
器
委
員
會
開
會
決
議
儀
器
的
歸
屬
。 

三
、
教
授
屆
齡
退
休
的
前
二
年
不
得
移
轉
其
名
下
儀
器
。 

四
、
退
休
教
授
若
尚
有
研
究
生
，
得
由
其
繼
續
管
理
其
儀
器
。 

五
、
名
譽
退
休
教
授
若
尚
有
計
畫
者
，
得
優
先
使
用
其
儀
器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﹁
退
休
教
授
儀
器
管
理
﹂
辦
法
。 

第
四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
費
運
用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圖
儀
設
備
費
系
控
存
款
之
運
用
。 

說
明
：
九
十
二
年
度
圖
儀
設
備
費
中
系
主
任
支
配
款1

7
3
.5

6

萬
，
擬
配
合
其
他
費
用

之
籌
措
，
購
買
高
解
析
度
的
掃
描
式
電
子
顯
微
鏡
。
提
請
討
論
。 

決
議
：
無
異
議
通
過
，
相
關
細
則
交
由
系
主
任
籌
措
。 

第
五
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張
鑑
祥
老
師
提
案 

案
由
：
提
撥
部
份
系
所
圖
儀
設
備
費
作
為
學
術
期
刊
採
購
經
費
案
。 

說
明
：
依
學
校
期
刊
採
購
經
費
分
配
辦
法
，
本
系
若
不
提
供
採
購
經
費
，
必
須
刪
除

採
購
全
額
約
為4

7

萬5

千
元
的1

8

種
期
刊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系
所
圖
儀
設
備
費
之5

%

做
為
圖
書
︵3

%

︶
及
期
刊
︵2

%

︶
採
用
費
用
。 

第
六
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研
究
教
學
有
成
效
者
享
有
空
間
租
用
優
惠
案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二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決
議
辦
理
，
擬

定
優
惠
方
案
。 

二
、
擬
針
對
系
上
老
師
於
擔
任
教
育
部
卓
越
計
畫
總
主
持
人
或
國
科
會
研
究

傑
出
人
員
、
特
約
研
究
員
期
間
，
給
予
優
先
租
借
系
上
空
間
的
權
利
，

並
得
以
原
訂
租
金8

折
的
方
式
租
借
一
間
小
於2

0

坪
的
實
驗
室
或
教
授

室
。 



決
議
：
通
過
系
上
老
師
於
擔
任
教
育
部
卓
越
計
畫
總
主
持
人
或
國
科
會
研
究
傑
出
人

員
、
特
約
研
究
員
期
間
，
給
予
優
先
租
借
系
上
空
間
的
權
利
，
並
得
以
原
訂

租
金5

折
的
方
式
租
借
一
間
小
於2

0

坪
的
實
驗
室
或
教
授
室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七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提
案 

案
由
：
系
圖
書
館
改
建
規
劃
案 

說
明
：
一
、
依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二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決
議
，
由
系
館

管
理
委
員
會
針
對
廠
商
規
劃
案
做
進
一
步
的
討
論
與
規
劃
。 

二
、
擬
規
劃
多
功
能
會
議
室
及
公
共
休
憩
區
各
一
，
其
餘
空
間
則
作
為
圖
書

區
︵
含
閱
覽
室
與
上
網
區
︶
及
系
友
會
使
用
區
。 

決
議
：
無
異
議
通
過
。 

第
八
案 

案
由
：
借
調
教
師
指
導
研
究
生
之
異
議
案
。 

說
明
：
根
據
八
十
三
學
年
度
上
學
期
第
一
次
系
務
會
議
決
議
案
︵8

3
.
9
.
15

︶
第
四
點
：

借
調
的
教
師
，
第
二
年
即
不
可
以
再
收
研
究
所
新
生
。
已
有
指
導
研
究
所
學

生
︵
包
括
博
、
碩
研
究
生
︶
者
第
二
年
起
其
圖
儀
設
備
費
的
補
助
減
半
︵
如

附
件
二
︶。 

決
議
：
收
集
近1

0

年
相
關
法
條
，
制
定
﹁
借
調
老
師
﹂
之
辦
法
，
再
交
由
系
務
會
議

進
行
討
論
。 

第
九
案 

案
由
：
推
薦
聘
任
教
師
辦
法
之
訂
定
。 

說
明
：︵
如
附
件
三
︶。 

決
議
：
等
系
教
評
會
通
過
後
再
做
報
告
。 

肆
：
臨
時
動
議 

伍
：1

0
:
5
0

散
會



附
件
一 
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大
學
甄
選
入
學
招
生
辦
法
︵
草
案
︶ 

第
九
條 

.
 

第
十
條 

大
學
甄
選
入
學
及
其
他
非
屬
考
試
分
發
招
生
管
道
之
招
生
名
額
，
以
不
超
過
該
校
當
學
年
度
新
生
招
生
名
額
百
分
之
三
十
為
原
則
。 

大
學
得
不
辦
理
甄
選
入
學
，
惟
辦
理
甄
選
入
學
之
大
學
，
該
校
之
﹁
學
校
推
薦
﹂
招
生
比
例
不
得
低
於
當
學
年
度
新
生
招
生
名
額
百
分

之
五
為
原
則
。 

第
十
一
條

 



附件二 

八十三學年度上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案 

民國 83 年 9 月 15 日 

決定事項： 

（一） 通過系助教參與值日，由明（八十四）年度開始，輪值前先給於講

解值日注意事項，輪值只限男性助教。 

（二） 通過本系同仁年齡在五十五歲以下，須輪流當大學聯招、研究所入

學考試及轉學生考試的監考。 

（三） 博士班學能考試每年舉辦兩次，在開學前一星期舉行。並自明（八

十四）年度起廢止『平均九十可帶過未達九十分超過八十分的科目』

的規定。 

（四） 借調的老師，第二年即不可以再收研究所新生。已有指導研究所學

生（包括博、碩研究生）者第二年起其圖儀設備費的補助減半。 

（五） 離職老師的儀器設備，在其學生畢業後，其儀器則需歸還系，由儀

器委員會處理並公開給系上同仁。 



附件三 

化工系推薦新聘優秀教師量化標準 

被推薦者依其欲考慮之教師職級（教授、副教授、助理教授、講師），

須在研究表現上至少具備以下量化標準，且其進入本系須至少尚有 10 年之

服務期限（含延退）。 

一、教授職級- 

   被推薦者須至少獲國科會傑出獎乙次（其餘獎項，學界認知上等同或高

於此獎，例如諾貝爾，國家獎座，院士頭銜，等亦包含在內，但不一一列

述），並且其最近五年內之學術著作（需為第一或通信作者）至少有 20 篇，

且每篇之SCI/IF需至少 1.5 以上。 

二、副教授職級- 

   被推薦者須至少或國科會吳大猶獎，且其最近五年內之學術著作（第一

或通信作者），至少有 20 篇，且每篇之 SCI/IF 需 1.5 以上。 

三、助理教授或講師 

被推薦者須至少或國科會吳大猶獎，且其最近三年內之學術著作（第一

或通信作者），至少有 10 篇，且每篇之 SCI/IF 需 1.5 以上。 

（註：中研院年輕研究著作獎亦等同吳大猶獎） 


